
 
 
 
 
 
 

盐行审发〔2019〕13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推进我市海域使用权出让 
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东台市、射阳县、滨海县、响水县、大丰区、亭湖区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行政审批局，响水县招标投标服务中心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海域使用权出让行为，现将《关于推进我市海

域使用权出让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》（附后）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

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盐 城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

2019 年 6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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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关于推进我市海域使用权出让 
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

易平台工作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63 号）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印发江苏省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5〕132 号）精神，按照“管办分离”的原则，

加快推进我市海域使用权出让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现提出以

下工作方案： 

一、进场范围 

盐城市人民政府海域审批权限范围内，采取招标、拍卖、挂

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，均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

易。沿海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执行。 

二、交易环节 

（一）发布出让公告 

出让机构应当通过相关报纸和公共资源交易网站等媒体发

布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公告。 

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公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 

1、出让机构的名称和地址； 

2、出让海域的位置、界址、面积，出让海域的基本用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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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方式、用海性质、使用年限和有关要求； 

3、投标人、竞买人的资格要求； 

4、投标、竞买保证金； 

5、获取出让文件的时间、地点及方式； 

6、提交投标或者竞买文件的方式、截止时间； 

7、实施开标、拍卖或者挂牌的时间、地点； 

8、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出让的，应说明出让佣金的支付要求； 

9、说明海域使用论证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要求。 

10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接受投标或竞买申请 

投标人或竞买人持申请资料，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

标或竞买申请。 

（三）投标、竞买、摘牌人资格审查 

出让实施人依据出让公告中明确的投标、竞买、摘牌条件和

要求，对投标人、竞买人资格进行审查。 

（四）咨询答疑 

投标人、竞买人就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文件内容进行咨询，出

让机构应当提供有关材料，集中组织意向投标人、竞买人对拟出

让海域进行现场踏勘、答疑。 

（五）保证金收取 

投标人、竞买人缴纳投标保证金、竞买保证金。 

（六）组织出让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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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投标，组织开标、评标，评审推荐中标人；举办拍卖会，

公布底价，举牌竞价，主持人宣布竞得人或终止拍卖；挂牌开始

并接受竞价报价、挂牌截止时间公证确认竞价价格和竞得人结

果。 

（七）公示成交结果 

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结果应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网站公示。 

（八）确认出让结果 

中标人或买受人确定后，出让机构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

或与买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。 

（九）签订出让合同 

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或与买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后，按照

中标通知书或成交确认书约定，与出让机构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。 

（十）公告出让结果 

招标拍卖挂牌活动结束后，出让人规定时间内在市公共资源

交易网公告出让结果。 

（十一）保证金退还 

出让合同签订后，中标人、买受人持出让合同办理投标保证

金、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海域定金手续，并在约定时间内付清全

部海域出让价款。其他投标人、竞买人支付的投标、竞买保证金

在招标拍卖挂牌活动结束后规定时间内予以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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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资料存档 

交易环节完成后，将进场交易时提交的资料、出让公告、成

交结果公示等资料存档。 

三、实施时间 

本方案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四、工作分工 

1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出让方案制定、出让监管和权

属登记办理等。 

2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各地分中心要按照国家和省、市

有关规定，指定专门部门负责海域使用权出让工作，配合自然资

源和规划部门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，做好交易环节的

服务、保障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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